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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E_A9_E7_9A_84_E8_c122_483840.htm 这场变故震怒了检察

官，公诉人翻开公安笔录：“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愿意卖，

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走。”公诉人恼怒地说：“管

学宝！你为什么要卖给程绍武?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说?" “报

告审判长”，周卫平律师挺身而出，以律师的身份维护证人

在法庭上最起码的权利：“请法庭提请控方注意，管学宝不

仅是我方提供的证人，也是控方提供的被害人，他不是犯罪

嫌疑人，不应用审判式的语言或无关的言词发问。”“如果

你律师还想坐在这里⋯⋯”，公诉人大声对着话筒喊着。“

抗议！”，周律师向着审判长：“控方在威胁辩护人！”。

“管学宝，你说!"公诉人还想继续，⋯⋯。 当！“法庭已经

听清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纠缠！”审判长极具有审判艺术

和经验地敲响法锤，制止住了公诉人的发问。 最终法院一审

判决认定，控方未能举出证明程绍武主观上有强占他人坑口

故意的证据，出示的其他证据缺乏关联性，故不予支持；程

绍武辩护人的观点予以采纳。 针对被告当场翻供的情况，提

请法庭特别注意被告受到压力情况下所作供述的可靠性 本案

在庭审中，几乎所有被告在被讯问中，均有翻供情况，对此

控辩双方在质问被告人为何前后供述不一致，被告分别答在

预审阶段受到如吊拷、不给饭吃、诱供、逼供等不正常情况

，在此情况下，法庭并不予追问，而作为辩护人律师则不能

不就此提请法庭注意。周律师指出，我们不能轻信口供，应

以证据证明了的事实为根据，但本案有可能存在的不正常问



题（尤其本案重要嫌疑人程绍贵在预审十几个小时后死亡的

问题），可能会使被告原来的供述偏离事实的真相，请法庭

予以充分注意。 依法对侦查实验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和

合法性提出质疑 控方的证据中，有侦查机关的侦查实验报告

和审计机构作出的审计报告，律师们在认真审查这些证据后

，发现其中有违背法规规定和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断数据，如

侦查实验没有依据地主观推断出掺兑油品2∶8比例，如审计

报告没有票据作依据而审计出“掺兑行为”和比例等，周律

师将这些问题总结归纳后，严格依据有关法律和部委规定指

出侦查实验报告和审计数字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应不予采

纳的质证观点，得到法庭支持。 运用专业技术和证据，说明

和证明案件事实 本案涉及诸多技术性和专业性问题，如矿井

作业和矿井图纸、汽油与石油的成份、政府的各类行政规定

等等，辩护人们坚持以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说明问题。周律

师承办过矿业法律服务业务，熟知矿井图纸，在庭审中通过

矿井图纸说明矿界纠纷的过错责任，使是非终得明了。同时

，周卫平律师对应由行政处罚解决的问题作了充分阐述，使

案件性质的区别得以澄清。 聚精会神，细致入微中及时发现

问题 在长达13天的庭审中，辩护律师真正体会了“聚精会神

”的滋味。由于公诉机关出示的绝大部分证据是证人证言，

这些证言中又绝大部分第一次出示，而且绝大部分证言的书

写并不工整，在法庭投影仪并不十分明亮的光线下，律师的

眼睛必须死死地盯住屏幕上快速滚动的文字，辨清字体、理

解含义、判明真伪、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质证意见，这几个

步骤不停地在“一瞬间”迅速完成。否则，稍一疏忽就可能

错过一个重要的疑点，从而造成“千古遗恨”。如指控程绍



武勒索司永革房屋转让费用问题，其中司永革取得采矿证时

间问题，是确定程绍武是否有罪的关键，公诉机关指控司永

革于8月取得采矿证，但周律师经过仔细跟踪控方的证据投影

，发现司永革取得采矿证的时间根本不是8月而是年末，周律

师及时提醒法庭注意，从而使程绍武免遭定罪。 律师们11天

中对控方材料的质证，是一场艰苦的付出，39个案件、40多

卷数百份材料，一一过目，并作出判断和质证，其难度可想

而知。但律师们在11天的质证中， 发挥了最佳水平，终使全

部39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大白于天下。旁听的群众从律师的质

证中终于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纷纷议论：“多亏律师有水平

、有耐心，才使我们明白真相，这案子哪能是黑社会。”律

师们从质证的成功和人们的赞许中，感到了欣慰。律师“法

律帝国的臣民” 庭审第11天下午，质证阶段终于结束，连续

劳累20天的周卫平、刘笑宇律师刚刚松了一口气，审判长就

宣布：“明天上午开始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周、刘两律师

的心又提起来。 经过十几天的质证，律师们已经明显感觉到

，本案指控事实有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刑法》

的规定，不应认定犯罪。而律师们要作无罪辩护，必然与一

直坚持认为程绍武组织领导黑社会，并罪大恶极的侦查机关

和检察机关形成尖锐的对立。而此时，司法部主办的《法律

服务时报》刚刚登出了一则惊人消息：丹东市的警察将江苏

省某律师强行绑架羁押！联想到近年来，某些地区、某些部

门对律师采取的强制手段，辩护人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形的

威胁和压力要讲真话的话，难免要有风险。怎么办?是轻描淡

写、模棱两可的辩护，还是坚持法律的立场和观点，旗帜鲜

明地坚持原则?这确实是对周卫平等律师意志、斗志乃至勇气



的考验。 走出法庭，周律师想起了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

《法律帝国》中所说的“我们是法律帝国的臣民，是其规则

与理想的忠实追随者，当我们争论该当如何行事之际，也就

是我们的精神上受其统治之时”。是啊，律师的天职就是忠

实的遵循法律，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离开法律逃避法治精

神就不是律师，而是懦夫。周律师想，我们应该相信作为党

和人民利益体现的法律的力量，相信法治的力量。 时间不容

周卫平律师多想，只有一个晚上，必须拿出一个高水平的辩

护词。常年法学研究造就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律师实务锻

炼出的思辨能力，以及程绍武案件所反映出的法治领域的问

题，激发出周卫平律师巨大力量。经过一夜的熬战，一份完

整的打印好的两万余字的长篇辩护词，终于在黎明的时候，

放在了写字台上。 法庭辩论：慷慨陈词间 是非曲直现 法庭辩

论当天下午，随着审判长一声“由公诉人宣读公诉词！”，

公诉人开始了长篇的历时两个小时的公诉词。控方并不顾及

十几天来被质证所推翻的某些事实，仍坚持程绍武犯有领导

组织黑社会性质犯罪，公诉人罗列了二十几起罪行，称这些

罪行具有血腥味，极力渲染着这些事件的危害性。 中午过后

，由辩护人开始发表辩护词。首席辩护人、程绍武辩护人周

卫平首先开始首轮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经过长达11天庭

审调查，我们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经过认真

、审慎的研究和论证，我们认为被告人程绍武的行为根本不

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破坏生产罪和强迫交易

罪，同时由于证据不足，程绍武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销售伪劣

产品罪。”开宗明义，作无罪辩护！法庭静的滴水成音。 由

于“黑社会组织”问题是该案的“重头戏”，周律师将主要



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在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这

一关键问题的辩护上。周律师阐述了《刑法》第294条关于涉

黑犯罪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关于涉黑犯罪的立法解释，指出根

据法律规定涉黑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的四个条件。 周卫平明确

指出，本案事实证明程绍武没组织领导一个所谓组织严密的

并有严酷“帮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他的企业是得到合法

批准的法人，作为党员和政协委员，他没有非法的组织性活

动，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本案根本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 鉴于公诉人并未提供出本案有一个黑社会组织的事实，而

是直接罗列了在振安金矿12起事件，在边墙金矿5起事件，在

液化汽行业7起事件，共计24起事件，以认定程绍武等人进行

了破坏生产经营，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从

而也就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观点，周律师在法庭上作

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比作

一条项链的话，黑社会组织就是项链中间的那条‘线’，而

控方指控的24起罪行则是串在线上的一颗颗‘珠子’”。他

接着说，现在控方没有事实来说明有一个组织严密而帮规严

酷的组织，那么这条“线”就不存在，而如果黑社会组织这

条“线”不存在了，“珠子”也就散落一地，自然就不成为

项链了，也就是说根据全国人大的解释中关于必须“同时具

备”四个特征的规定，本案因为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主线条，

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就根本不成立。 周卫平律师在对检察

机关指控的24起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了剖析后指出：在这24起

事件中，《起诉书》指控其中12起与程绍武无关，另12起提

到程绍武名字的，有的是民事合同行为、有的是矿界纠纷和

邻里纠纷，有的根本就是正常的交易活动，大部分已经得到



妥善解决，连行政违法和治安处罚都构不成，连一件重伤案

件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些珠子都不构成涉黑犯罪的个案

”，怎么能构成涉黑犯罪呢？ 在根据犯罪构成理论对程绍武

的行为与指控的罪行进行比对后，周律师明确指出：本案在

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均不构成涉黑犯罪。尤其

是上述事件互相并没有关联性，均是孤立的不同事件，程绍

武没有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去组织和实施这些行为的主观故意

。而起诉书将合法的民事合同事件、一般的矿界纠纷、甚至

是正当的交易活动和地区行政管理事件与孤立的打架事件拼

揍在一起，没有证据地以“指使”、“图谋”、“安排”等

用语，将程绍武硬与其中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主观

臆断地为程绍武扣上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这是违背刑

法和刑诉法规定的， 也是有悖于法治原则的。 “既然‘线’

和‘珠子’都不存在，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根‘项链’

也就根本不存在。”周律师的比喻得到法庭的认可。 周律师

发言后，其他辩护人就其代理的被告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全

体律师众口一词认为涉黑犯罪根本不构成。 接下来公诉人进

行第二轮发言，其发言中心意思是说，我国的黑社会与国外

的黑社会不同，国外的黑社会组织庞大，历史悠久，血腥味

浓，而我国的黑社会没有明显的组织性和血腥味，所以才叫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案虽然 “没有浓烈的血腥味，但

是不等于不是黑社会”，“本案中虽然没有一个具有严酷帮

规的组织，但也不等于不是黑社会”，又说没有黑后台也不

等于不是黑社会。 周卫平等律师对公诉人二轮发言的观点予

以强烈反驳。周律师指出，控方关于没有“组织性”、“血

腥味”和“黑后台”不等于不是黑社会的观点，是在有意曲



解法律，降低法律标准。“我国黑社会虽没有国外黑社会那

么严重，但是我国法律对黑社会也有严格的法律标准，这就

是《刑法》和全国人大、最高法院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规定

的四条标准，任何人不能超出法律标准作任意诠释，更不能

另设和降低标准。否则便是法外随意定罪，这是我国法律和

法治绝不能允任的”！ 周律师从法理学角度指出，与“政策

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样，法律是一个国家治理的生命，正

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法律的基本准则。周律师总结出在

本案的定性上应当严格区分的十个法律界限，包括严格区分

合法民事合同关系与犯罪的界限、组织和企业单位行为与程

绍武个人行为的界限、程绍武个人行为与下属人员个人行为

的界限、企业的正规层级组织管理与黑社会组织等级森严的

控制的区别、矿井正常作业行为与破坏生产罪的区别、合法

组织安排的纠察无证经营者的行为与强迫交易加以区别等。

周律师把这十对“貌合神离”、性质迥异的法律界线区别之

后，罪与非罪，也就昭然若揭了。 周律师最后发表了充满法

、理、情的辩词：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必须严格遵循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本辩护人正是

依据事实、法律以及政策界限的划分标准，才得出程绍武无

罪结论的。我们认为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在现有法律规定下

，认定程绍武犯罪并科以刑罚是没有事实根据和违反刑法、

刑诉法规定的。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黑社会

组织、破坏生产、强迫交易、假冒伪劣是一系列严重的罪名

，对无罪的人科以上述刑罚处罚，不但将使其蒙受冤枉，而

且将给社会公众心理带来极大的挫伤，使人们对法律和真理

的信仰发生动摇，最终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人们今



天对虚假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枉加罪名麻木不仁，那么明天

程绍武的恶运就会降到其他普通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为什

么要坚持法治、坚持真理的根本原因。 尊敬的审判长，我们

请求法庭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程

绍武做出公正的无罪判决，以维护事实的真相和法律的尊严

。” 周律师的辩护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律师辩护的成功

结果：判决黑社会不构成 2002年9月10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了（2002）丹刑初字第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9月14

日，丹东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水泄不通，人们静听着审判长

的庄严宣判： “被告人程绍武的辩护人提出，控方指控被告

人程绍武购买23号坑口，是为实现强占他人坑口的图谋，因

没有证据证明程绍武为强占他人坑口进行过计划、预谋而不

应成立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程绍武的辩护人提出

的关于程绍贵带他人破坏他人财物，并殴打他人的行为，没

有证据证明系程绍武指使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程

绍武的辩护人提出，程绍贵指使他人越界开采国矿，并破坏

五龙金矿生产经营的行为，是程绍贵个人行为，与程绍武无

关，程绍武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

以采纳。⋯⋯ 法院认为，被告人程绍武在管理所辖企业的经

济活动中，没有显示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犯罪

的特征。没有证据证明程绍武安排人员管理下属企业，是出

于犯罪的目的，并为此制定较为严格的等级关系、严密的‘

规章制度’、或在违法活动中逐步形成独立于社会之外不成

文的‘家规’，来保证内部的运行和管理，以获取非法经济

利益。各被告人在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表现的形式是松散的

，不固定的，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组织联系。同时，没有证



据证明程绍武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用于维系一个组织的生

存。从各被告人违法犯罪手段来看，没有使用恶性的手段残

害群众，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因此，指控被告人程

绍武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缺乏该罪的基本特

征，故指控不能成立。” 审判长的宣判，使被告、辩护律师

和旁听群众均感欣慰。 人们对法院在涉黑案件上公正审理，

采纳了辩护律师的诸多意见感到高兴。但《起诉书》接下来

以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判决程绍武有期徒刑，使被告、律

师和旁听群众感到惊异。被告程绍武和其他被告表示上诉， 

程绍武继续委托周卫平、 刘笑宇律师代理上诉至辽宁省高级

法院。 程绍武案件摘掉黑社会帽子，可谓近年来涉黑案件少

有的成功辩护结果，作为首席律师，周律师感到欣慰。他不

认为是他个人的功劳， 他说：“这是法律和公正审判的胜利

。我们律师只是依法认真履行了辩护职责而已。”但他又感

到十分沉重，一审法院虽然在涉黑问题上作出公正判决，但

仍判决程绍武犯有销售伪劣产品罪，而这些罪名的证据也不

足⋯⋯。通过这次刑事辩护，周律师深切感到律师在刑事辩

护中的艰难处境提前介入难、交换证据难、调查取证难、以

及庭审的严谨和当事人情绪的变化等等，的确使律师承接刑

事案件面临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本案反映出的起诉

证据和材料薄弱，程绍武险些被枉加涉黑罪名的问题，使人

们对刑事法制状况异常担心。“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颁布多年，为什么我们的刑事法治状况却有这么多死

角？可见，法治之路是多么艰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